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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由此决定了刑事司法公正也

必然要求并体现在定罪公正与量刑公正两个方面。我国刑法

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

起定罪公正更为重要。因为“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正确，量

刑的意义不能为定罪所取代”。如果量刑不公正，不仅损害

定罪公正的法律意义，而且势必破坏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

现。??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界乃至刑事司法界

对于立法上整体的罪刑关系和司法上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比

较关注，十分强调罪与刑的均衡与相当，而对于司法实践中

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重视不够、研究不够，以致个案之间的

量刑失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不满和

对立，而且也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或动摇。本文

作者就个案间量刑失衡的表现及其原因、个案量刑公正的标

准与完善做了详细论述，以期引起共鸣。?? ?お?个案间量刑的

失衡与公正??????一、个案之间量刑失衡的表现及其原因?? 首

先，用三组判例说明个案之间量刑失衡的几种表现。?? 判例

：1、2000年某市判处一起多人共同抢劫杀人的案件。第一被

告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因其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轻判

处9年有期徒刑，而该案的第二、第三、第四被告却被判处死

刑。此判决宣告后，不仅被判死刑的罪犯及其亲属不服，而

且其他罪犯及其亲属也不能接受。他们都认为第一被告在共

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即使他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



能从论罪应判死刑减为9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提起公诉的

检察机关对该判决也不能理解和接受。相当一些人建议提出

抗诉，大家认为，基于该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将其原本应

该判处的死刑减轻判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

以，但判处9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正。法院的审判人员解释

说，从情理上讲，他们也感到对该罪犯的量刑与其他罪犯的

量刑如此悬殊似有不当，但从法律上看，因该罪犯有法定减

轻处罚情节，在法定最低刑10年以下量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 判例2：2000年11月，全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厦门走私案的

一审判决结果。据报载，其中赖甲与赖乙分别为赖昌星特大

走私集团的主犯和骨干分子，走私偷逃税款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均应判处死刑。因各自有坦白交代、重

大立功情节和投案自首、重大立功表现，分别被减轻判处为7

年和15年有期徒刑。对此判决结果社会上议论纷纷，司法界

及刑法理论界有关人士虽认为如此判决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的，同时也感到，联系对照厦门赖昌星走私集团判处那么多

死刑和死缓的罪犯，对赖氏兄弟这样判处确有失当之处，社

会效果并不理想。?? 判例3：据报载，在厦门重大走私案中，

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因犯受贿、放纵走私两罪，被判处

并决定执行20年有期徒刑。对于其中受贿罪，法院判决认定

受贿数额为17.6万，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

是，原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小华，法院认定其受

贿405.9万余元，而且公开报道中也没有提到其有什么法定从

轻、减轻处罚情节，而也被判处l5年有期徒刑。接、朱二人

的受贿数额相差24倍之多，量刑却都是15年，使人不能不对

审判机关的量刑尺度是否统一、公正产生疑问。?? 以上三组



判例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昭示的审判实践中个案之间

量刑的失衡既不容否认也不容忽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已经

远远超过这些案件本身。人们开始反思：从法律上看，对这

些个案的量刑似乎并没有错，但为什么会出现个案之间的量

刑如此失衡??? 笔者管见，造成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量刑失衡

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立法上的原因。量刑作为一种司

法活动，必须以立法为依据。而作为量刑直接依据的法定刑

，在我国《刑法》中设置的并不完全科学和合理。其中最突

出的问题是法定刑的幅度和台阶不够均衡、协调：在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中，一般以一年以下、二年以下、三年

以下、五年以下、七年以下、十年以下作为不同的台阶，但

在十年以上的法定刑中，则只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个台阶

，其中往往包含无期徒刑和死刑。在前面五个台阶的不同法

定刑中，主要是以有期徒刑一个刑种划分的，而在十年以上

的法定刑中，却包含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三个刑种

。这就造成当个案中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如果所对应

的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同法定刑，无论怎样减轻处罚，

也基本上是在有期徒刑一个刑种的范围内进行裁量，减轻的

幅度最多不超过五年。但是，如果所对应的是“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哪怕被告人论罪

应该判处死刑，也只能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裁量刑罚。前述

判例1和判例2就是这种情况。 显然，这种跨越死刑、无期徒

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三个刑种的“减轻处罚”，幅度太大

了，不仅超出了人们对“减轻处罚”的心理承受能力，更重

要的是不能适应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不同的形

形色色的案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其二



，理论上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在提出并论述量刑公正时

，把目光主要投向处理个案中如何在法定刑幅度内对犯罪人

判处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刑罚。有的学

者认为，“量刑的公正性原则也包括两方面的内涵。这就是

量刑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相适应以及量刑与犯罪人的主观

恶性相适应。”还有的学者指出，罪刑相当原则，集中地体

现了刑法的公正价值。量刑必须按照罪行的性质和程度决定

应当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 上述这些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也是不全面的。量刑的公正与否不仅体现在每个个案本

身，而且也渗透在不同个案的相互比较中。 “法庭的职责是

维护公正，而只有在一个判决与另一个判决之间维持某种程

度的平衡，它才能在一个犯罪者和另一个犯罪者之间做到公

正。?? 其三，观念上的原因。过去在“左”的路线主导的年

代，曾流行一句政策性的警句并用来指导扭曲的“司法实践

”，即“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些年来这种观

点已经遭到摈弃，但是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这种观念还在发

挥着作用。他们在对案件量刑时，过分强调犯罪人的态度和

表现，不仅同罪异罚，而且异罪(此处指罪行而不是罪名)同

罚。?? 我们不反对对犯罪人量刑时应当考虑其认罪的态度和

表现，但是这种考虑相对于其所犯罪行本身来说是次要的、

从属的，考虑的幅度也应当是适度和有限的。因为“衡量应

得的判罚的根据是犯罪事件本身，而非犯罪者在犯罪之前的

作为(如他的善良的或恶劣的品质)或犯罪之后的作为(如他认

罪或不认罪的事实)”。?? 其实，造成个案间量刑失衡的原因

还有很多，例如审判人员人为的原因、素质的原因等等。限

于篇幅只列出以上主要的三种情形。?? 二、个案量刑公正的



标准与完善?? 前述三组判例在我国审判机关每年判处的60多

万的刑事罪犯中可谓九牛一毛，但由于这些案件的特殊性和

典型性，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广泛和深远的，它提出的问

题也是尖锐和深刻的。人们已经从关注案件本身开始转向审

视我们的量刑尺度，反思我们追求的量刑公正的标准。??

1997年颁行的新《刑法》规定了“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

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5条)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起草者认为：“罪刑相当，就是罪重的量刑要

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

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

重的重。”这里既强调了立法上“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

量刑要统一平衡”，也指出在司法上“罪重的量刑要重，罪

轻的量刑要轻”。在理论界乃至司法界不少人认为，在司法

领域罪刑相当原则就是量刑公正的标准。只要按照刑法的这

一原则以及根据这一原则确立的具体的量刑规则在法定刑幅

度内对案件裁量刑罚，就是量刑公正。?? 笔者认为，按照罪

刑相当原则以及根据这一原则确立的具体量刑规则在法定刑

幅度内进行量刑，确实彰显了量刑公正的精神，但它还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量刑公正的标准。考察量刑公正与否不仅要

看每个个案本身，更要看相近或类似的不同个案之间是否均

衡。离开相近或类似的不同个案量刑的均衡，即使每个个案

本身的量刑是合法的，也不能称其为量刑公正。“同罪异罚

，即实施同等严重的犯罪人在处刑上大相迳庭，有如斧底抽

薪，完全悖离了作为刑罚社会基础的公正观念，使刑罚难以

为人们所尊重。”?? 1997年颁行的新《刑法》，在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的同时，还规定了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4条)这一原则运用

于刑罚的适用，必然要求在对犯罪人(复数概念)量刑时应当

是一把尺子，人人平等。只有把单一个案中的罪刑相当与相

近或类似不同个案之间的人人平等结合起来，才称得上是量

刑公正。?? 强调量刑公正必须从相近或类似的不同个案之间

的均衡来把握，首先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抽象的法定刑与具体的个案之间的对应关系有较大的迂回

空间或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很难孤立地判断某个个案的

量刑公正与否。只有对相近或类似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做

出量刑，才有可能对量刑公正与否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 其次，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一般都不熟悉、精通法

律，他们往往难以对一个孤立的案件处理结果公正与否做出

评断。但是，他们却可以、事实上也往往是通过对相同或相

似案件的处理结果进行比较，作出公正与否的评断。“在对

案件的判处上能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全社会对司

法是否公正进行评断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人们

对司法不公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明确量刑公正的标准

固然重要，解决实现量刑公正的手段同样重要。就近期来看

，解决个案之间量刑失衡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途径有三

：?? 其一，在立法上，要研究、探讨并完善我国刑法中法定

刑的结构、体系，特别要解决好“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死刑”这一量刑幅度问题，把这一跨度太长，空间太

大，刑种太多，极易使量刑结果不协调、不均衡的“大台阶

”、“高台阶”分解为若干“小台阶”。 在此之前，也可以

先通过发布立法解释，把十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规



定为不同台阶的法定刑。这样使对应的案件遇有“减轻处罚

”的法定情节时，只在本应科处刑罚的下一个台阶量刑。?? 

其二，在司法工作的全局上，要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提出全

国性或地区性的量刑指南。特别是对于一些常见、多发并且

可能判处重刑的严重犯罪，应当提出全国较为统一的具体量

刑标准。?? 在司法工作的局部范围，每个审判机关要不断总

结审判工作经验，提炼出指导具体量刑工作的建设性方针或

做法，例如有的法院实行的先例原则，以求对相同或相近案

件的量刑做到尽可能均衡和协调。?? 其三，在理论和观念上

，要深入研究量刑公正的标准和实现量刑公正的途径。要研

究从个案的角度如何把罪刑相当原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

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指导量刑。同时，要深入研究认罪态度

和犯罪前后的表现与量刑的关系，将其对量刑的影响把握在

适度的范围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